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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与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合作的 

实 施 细 则 

 

一、目的与总则 

2017 年 9 月 15 日，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与中国(双法)

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暨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IPMP）中国认证委员会签订了“关

于工程管理专业硕士与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的合作框架协议”(简称：“协议”)，其

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与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的合作，培养具有承

担项目管理全过程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项目管理人才。 

为确保“协议”的顺利实施，并能够为各工程管理硕士培养单位提供可操作性的

指导文件，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相关合作单位 

1.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简称：研究委员会)。英文全称：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Committee, China，简称：PMRC；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

北工业大学 617 信箱，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4295，传真：029－88494869，

电子邮件地址：pmrc@263.net.cn ，网址：http://www.pm.org.cn 。 

2.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中国认证委员会(简称：认证委员会)。英文全称：IPMA 

China Certification Management Body，简称：CCMB，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北

工业大学 617 信箱，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4295，传真：029－88494869，

电子邮件地址：ipmp@huading.net.cn ，网址：http://www.pm.org.cn 。 

3.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MEM教指委），英文全

称 ： National Educational Guidance Committee for the Postgraduat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 R. China，简称：CEGC－MEM，办公地点：北京市海

淀区清华大学舜德楼 519B，邮编：100084，电话：010-62791250，邮编：100084，

电子邮件地址：mem@tsinghua.edu.cn ，网址：http://www.me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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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组是经 MEM教指委委托和授权，负责评估和审定工程

管理培养单位的 IPMP 资质认证资格的工作机构。评估组由指导委员会、研究委员

会和认证委员会专家组成（成员名单见附件一）。  

6.培养单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开展工程管理硕士教育的培养院校

有资格申报“协议”所述合作，自愿提出申请并经评估组审定和批准的培养院校（简

称“培养单位”）。 

7.华鼎项目管理：华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鼎项目管理）是国

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IPMP）在中国的总授权运作机构，全面负责 IPMP 认证的组

织工作。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 803 信箱，邮政编码：710072,电话：

029-88494294，传真：029-68687690，电子邮件： ipmp@huading.net.cn, 网址： 

www.huading.net.cn. 

三、培养单位的工作程序 

1.MEM 教指委向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提交获批可以开展 IPMP 资质认证合作

的培养单位的名单、联系方式、5 门项目管理专业课程的目录，经备案认可后，培

养单位方可正式开展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与 IPMP 认证合作的工作。 

2.培养单位的课程经备案认可后，由 PMRC 与华鼎项目管理联合颁发“国际项

目经理资质认证（IPMP)合作培养基地”授权牌；培养单位需指定专人与华鼎项目

管理联系，并将其联系方式提供给华鼎 IPMP 认证中心备案。 

3.如果培养单位直接组织认证，必须严格按照“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管理手册

（5.10 版）”负责组织学员报名、收集学员信息、安排案例讨论与面试地点、接待评

估师、配备考务及面试记录人员等具体工作。包括填写向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递

交的“认证考试人员信息汇总表（IPMP-C05）”，按要求及时将 IPMP-C05 表上交到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并指导申请者填写报名表、申请表（文本和电子版），整理

与认证有关的资料和表格。 

4、培养单位也可以不直接组织认证，将认证工作委托给当地任意一个 IPMP 认

证与培训中心或者直接委托华鼎项目管理认证中心组织认证（选择权在培养单位）。

mailto:ipmp@huading.net.cn
http://www.huadin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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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认证工作由被委托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负责，培养单位只需负责学员和被

委托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之间的信息传递工作。 

5、每次学员的申报和认证组织工作，建议安排在每一届工程管理硕士全部课程

学习完毕之后统一进行。 

6、培养单位可以根据学员需要组织针对 IPMP 案例讨论或项目报告撰写及面试

的考前辅导，并自行决定具体的收费标准。IPMP 认证委员会对考前培训没有特别

的要求，但为了各培养单位举行考前培训班的需要，认证委员会可以免费提供各级

的考前培训大纲作为参考。 

四、培养单位的工程管理硕士学员申请 IPMP 认证的程序 

1.申请条件：经评估专家组认可的所在培养单位的五门项目管理专业课程，且

平均成绩在 70 分以上的学员均可按照 IPMP 各级认证条件，免考笔试申请符合自己

条件的相应级别的 IPMP 认证。即符合条件的学员对于 IPMP A、B、C 三个级别的

认证只需参加相应级别的案例研讨（或项目报告）及面试考核，对于 IPMP D 级证

书经申请可直接获得。 

IPMP 各级别的认证条件如下： 

1  年龄在 35 岁以上，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请 IPMP A 级： 

IPMP A 级 

认证的国际特级项目经理（Certified Projects Director） 

 

至少具有 5 年管理项目组合、大型项目管理或者多项目管理的经

验，其中至少 3 年在公司/组织或部门的项目组合中担任领导的

角色，或者管理重要的大型项目。 

申请资格 

能够管理项目组合或大型项目 核心能力 

负责管理公司/组织或者部门重大的项目组合，或者管理一个或

多个重要的大型项目 

附加要求 

从事战略管理，对高层管理者进行指导。开发项目管理人员，培

训项目经理 

制定和实施项目管理需求、过程、方法、技术、工具、手册和指

导方针 

IPMP A 级强调的不是单个项目，而是同时进行的整个项目组合或大型项目。 

考生的申请表是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决定其是否具有申请资格的基本依据。I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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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证委员会将书面通知考生决定结果。如果申请被拒绝，IPMP 中国认证委员

会将告知考生被拒绝的原因。 

 

2   年龄在 30 岁以上，具有下列条件可以申请 IPMP B 级认证： 

IPMP B 级 

认证的国际高级项目经理（Certified Senior Project Manager） 

 

至少具有 5 年的项目管理经验，其中 3 年负责复杂项目的领导

工作 

申请资格 

能够管理复杂项目 核心能力 

负责复杂项目中所有项目管理能力要素 附加要求 

作为大型项目管理团队的项目经理，承担总体管理角色 

使用适当的项目管理过程、方法、技术和工具 

 

3   年龄在 25 岁以上，具有以下条件可以申请 IPMP C 级认证： 

IPMP C 级 

认证的国际项目经理（Certified Project Manager） 

具有至少 3 年的项目管理经验，负责领导非复杂程度的项

目 

申请资格 

有能力管理非复杂程度的项目和/或管理一个复杂项目的

子项目，涉及所有的项目管理能力要素 

核心能力 

负责管理非复杂程度的项目及其所有方面的工作，或者负

责管理一个复杂项目的子项目 

附加要求 

应用常规的项目管理过程、方法、技术和工具  

 

4   具有下列条件可以申请 IPMP D 级认证： 

IPMP D 级 

认证的国际助理项目经理（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e） 

项目管理能力要素的经验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申请者已经

在一定程度上将项目管理知识进行了运用，将是一个优势 

申请资格 

掌握所有项目管理能力要素的知识 核心能力 

能够将任何的项目管理能力要素付诸实践，是某些技术领域的

专家 

附加要求 

担任项目团队成员或者项目管理人员的角色 

广泛的项目管理知识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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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 IPMP D 级认证的项目管理工程硕士研究生，可直接获得 IPMP D 级

证书。 

2.申请者需递交的材料 

 报名表与 IPMP 申请表（文本和电子版）各一份 

 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原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由所在培养单位出示的证明学员已经正式注册（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的

证明文件 

 由学员所在院/系出具并盖章的经评估专家委员会认可的 5 门项目管理专业

课程的成绩单证明 

 3 张彩色 1 寸蓝底近照 

 论著、奖项、成果等资料的复印件各一份 

 申请 IPMP A/B 级认证的学员还需提交文本的“项目报告”原件（两份和其电

子版 

3.学员认证申请的受理单位 

若培养单位直接组织认证，则由培养单位负责受理申请者递交的材料；若培养

单位不直接组织认证，则由该培养单位委托的当地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负责受理

申请者递交的材料。 

为了给符合条件的工程管理硕士学员提供方便及选择的余地，学员也可以自行

选择到其它地区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进行申请， 并享有与其在本培养单位申请

IPMP 认证的同等待遇。 

4.学员交纳的认证费用 

为了减少工程管理硕士学员的负担，经教育协作组和 IPMP 认证委员会协商决

定，项目管理工程硕士申请 IPMP 各级认证只需交纳原各级总认证费用的 70%，认

证费由培养单位或培养单位委托的当地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统一向学员一次性收

取。具体标准如下： 

IPMP A 级：认证总费用 9800 元的 70%，即 6860 元（其中含报名费 300 元） 

IPMP B 级：认证总费用 7600 元的 70%，即 5320 元（其中含报名费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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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 C 级：认证总费用 5200 元的 70%，即 3640 元（其中含报名费 300 元） 

IPMP D 级：按照校园行价格即 880 元（其中含报名费 300 元） 

五、认证工作的注意事项  

1.IPMP 认证笔试成绩的折算方法 

在 IPMP 各级认证的总分计算中，笔试成绩依据经评估专家组认可的各培养单

位的项目管理专业课程的平均成绩进行折算，折算方法为专业课平均成绩满分 100

分对应于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笔试成绩满分 160 分。 

2.组织各级 IPMP 认证的人数要求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将根据各培养单位学员的申请情况，统一安排评估师前

往培养单位或培养单位委托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对申请者进行资格认定（案

例研讨与面试）考核。各培养单位或培养单位委托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单次组

织参加各级认证的人数最低要求如下： 

 组织参加 A 级和 B 级的总认证人数不少于 10 人；如果少于 10 人，可与认

证委员会协商，认证委员会将安排与其他单位组织的 A 级及 B 级认证合并 

 组织参加 C 级认证的总人数不少于 20 人；如果少于 20 人，可与认证委员

会协商，认证委员会将安排与其他单位组织的 C 级认证合并或延期组织 C

级认证考核 

 IPMP D 级认证人数没有最低要求，各认证组织单位只需将相关认证申请资

料报送到认证委员会审查即可 

3.IPMP 认证结果的告知时间 

申请者最终能否获得相应级别的 IPMP 证书，将由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按具

体的考评标准认定，并按相关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将最终的评估结果告知培养单位或

培养单位委托的当地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 

 申请 IPMP A/B 级认证的评估结果告知时间：以面试结束时间为准，之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被告知。 

 申请 IPMP C 级认证的评估结果告知时间：以案例研讨与面试结束时间为

准，之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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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IPMP D 级认证的评估结果告知时间：以认证委员会收到 IPMP D 级申

请材料的时间为准，之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被告知； 

六、费用结算的注意事项 

1. 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负责承担每次执行认证的评估师的长途交通费和评估

酬金。培养单位负责承担每次认证的评估师食宿。 

2.认证费由培养院校代收或委托华鼎项目管理直接收取。 

3.IPMP 中国认证委员会将返认证费的 10%作为直接组织认证培养单位组织认

证期间 IPMP 评估师在评估当地的食宿交通及相关组织费用，此费用只需培养单位

提供相应票据即可由华鼎项目管理报销。培养单位不直接组织认证时将不返还 10%

的认证费用。 

七、附记 

培养单位采取准入期制度，准入期以合作协议中规定的有效时间为准。在准

入期内，在准入期内每年至少独立开展一次认证工作。未达到相应条件的培养单位

的合作资格在合作期满后将不获延续,且在合作期满后的三年内暂停再申请资格。在

准入期如发现该培养单位有招生、培养方面的重大过失，评估专家委员会可提前终

止其认定资格；申请单位准入期满后，其认定资格须经评估专家委员会复评。直接

组织认证的培养单位和被不直接组织认证的培养单位委托的 IPMP 认证与培训中心

在组织认证过程中的认证管理、费用管理、咨询服务等事宜均严格按照“国际项目经

理资质认证管理手册（5.10 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获得资质认证合作资格的培养

单位必须在获批后的一年内启动资质认证合作工作； 

最终解释权在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中国认证委员会和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25 日 


